采购需求

一、采购背景

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化，区政务服务局承担的数据传输、业务系统运行、政务服务支撑等工作日益繁重，对网络带宽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速率要求持续提升。当前现有网络专线已无法满足多系统并发运行、大数据传输、跨部门协同办公等业务需求。本项目旨在通过新增及升级互联网专线，构建多线冗余、智能调度的网络出口，全面提升网络的可用性、可靠性和业务承载能力,保障各项政务工作高效、顺畅开展。

二、采购基本信息

5.1服务范围：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互联网专线服务项目主要包括：A包采购接入速率为1000Mbps的互联网专线1条，明确为1000M互联网专线（上行1000M，下行1000M）；B包采购接入速率为800Mbps的互联网专线1条，明确为800M互联网专线（上行800M，下行800M）；C包采购接入速率为500Mbps的互联网专线1条，明确为500M互联网专线（上行500M，下行500M）。
采购清单：
	序号
	专线速率
	数量
	用途说明

	1
	1000M
	1 条
	主要用于大数据传输、核心业务系统运行、跨区域政务数据共享等高频、高带宽需求场景

	2
	800M
	1 条
	用于日常政务办公、业务系统协同、视频会议等中等带宽需求场景

	3
	500M
	1 条
	用于辅助业务开展、备用网络支撑、部分低带宽需求业务运行等场景


三、技术及服务要求

（一）技术和项目实施参数要求

1.专线速率：实际运行速率需达到标称速率的 95% 以上，且波动范围不超过 ±5%，保障带宽稳定性。

2.网络延迟：平均延迟≤30ms，峰值延迟≤50ms，确保数据传输实时性。

3.丢包率：年均丢包率≤0.1%，避免因数据丢失影响业务开展。

4.接入方式：采用光纤接入方式，提供标准接口（如 RJ45），兼容区机房现有网络设备。

5.网络安全：投标人需采取必要的网络安全措施，保障各专线的数据安全，防止数据泄露、篡改、恶意攻击等安全事件的发生,应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二）服务要求

1.安装调试：投标人需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专线接入、设备安装及调试工作，并配合政务服务局完成网络测试。

2.故障处理：投标人应提供7×24小时的技术支持服务，在接到采购人关于专线故障或使用问题的反馈后，需在30分钟内做出响应，并尽快安排技术人员进行排查和修复，确保专线恢复正常使用的时间不超过【非光缆原因，不超过2小时；光缆原因，不超过8小时】（特殊情况除外，并需及时向采购人说明）。

3.日常维护：定期对专线进行维护和检测，提前通知采购人维护时间安排，尽量减少对采购人正常业务使用的影响。维护报告应定期提供给采购人，以便采购人了解专线运行状况。

4.技术支持：提供 7×24 小时技术咨询服务，解答网络使用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提升区工作人员网络使用及简单故障排查能力。

5.服务报告：定期向区政务服务局提交服务报告，内容包括网络运行状态、故障处理情况、维护工作开展情况等。

（三）服务质量要求

1.各专线应保证稳定、持续的网络连接，接入速率需达到所规定的标准，不得出现频繁掉线、网速大幅波动等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

2.线路传输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行业通用标准，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3.服务具体标准满足工信部颁布的《电信服务规范》，保证采购人使用通信业务安全畅通。网络可用率≥99.9%；主干环路切换时间＜50ms；全网中断次数≤20次/年；故障响应时间小于30分钟，故障响应率达到100%，业务恢复时限小于12小时（由于光缆中断、采购人原因、不可抗力、正常割接导致的中断除外）。若国家颁布新的标准，投标人应按新标准执行。特殊情况下且非投标人原因发生线路故障，投标人可在通知采购人的情况下适当延长修复时间。
（四）安全要求

 1.投标人需采取必要的网络安全措施，保障各专线的数据安全，防止数据泄露、篡改、恶意攻击等安全事件的发生,应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五）应急保障要求

投标人应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和应急预案满足业务持续性要求，防止业务中断，减少关键通信不受重大失误或者灾难事故的影响。

（六）维护和检测要求

1.因投标人施工、网络割接等原因影响专线的正常使用，投标人应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采购人，并且2小时内消除故障、恢复业务。

2.投标人应定期到用户端进行设备巡检，了解用户需求，分析用户网络运行情况，提出改进建议和优化措施。

（七）人员配备要求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配备专门的项目团队。

四、其他要求

投标人需针对本项目提供完整、细致的项目服务方案和服务承诺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采购需求的理解与分析；2.项目技术实施方案；3.服务质量保证措施；4.网络安全保证措施；5.应急保障预案及措施；6.维护和检测方案；7.人员配备状况；8.服务承诺方案。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36个月。

2.服务地点：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局指定地点。

3.服务质量：合格，满足采购人要求。

六、履约验收方案

1.履约验收主体：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局。

2.履约验收时间：具备验收条件后七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申请验收。

3.履约验收方式：具备验收条件后由采购人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投标人履约情况进行书面验收。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4.履约验收程序：依据服务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

5.履约验收内容：服务内容、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等内容。

6.履约验收标准：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采购合同执行。

